


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大厂乡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18〕164号），现将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资金50万元下达你单位，用于大厂乡永安寨村茶叶合作社建设（对大厂乡永安寨村茶叶初制所原有场地进行修缮，更新机械设备，对初制所进行提质增效，以带动永安寨村村集体经济每年实现增收3万元以上；并辐射带动周边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，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稳步增收）。列入2019年“2130599－其他扶贫支出”政府预算收支功能分类科目，和“503机关基本性支出”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此项资金专项用于2018年度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建设，要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管理使用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政政策、财务管理要求和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规定，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加强对援滇项目进度、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跟踪管理和督查检查。州、县、市受援部门要会同援滇干部联络小组，结合日常调研和巡查对本行政区城内援滇项目资金开展全覆盖检查。要加大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监管，项目实施应纳入受援地属地管理，严格执行资金报账制、项目法人（执行入）责任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项目公示制。
三、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资金计划实施项目，严禁擅自调整变更。援滇项目遇特殊情况无法按计划实施的，由项目责任单位说明情况，按原申报程序逐級上报，经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，由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并备案，取消（中止）项目实施，停拨（收回）资金；个别确须调整的，由项目责任单位提出申请并附调整方案，按原申报程序逐级上报，经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，按程序报上海市政府分管领导审定后实施；在项目资金总量、实施地点、建设目标、受益对象和带贫机制不变的情况下，经当地受援部门会同援滇干部签字同意，项目责任单位对相关项目建设内容做出适当修正，不视作项目调整。相关情况应报州扶贫办备案，并在项目验收时注明。
四、严格落实援滇项目资金审计、决算、验收、移交和资料归档等相关工作要求。州（市）和县级项目、统筹项目纳入云南省财政资金审计监督体系，由云南省各级受援部门会同同级审计部门组织开展审计，审计报告函告上海市对口区、相关部门并报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；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责任单位负责提供项目决算报告，由云南省各级受援部门组织对决算报告进行审核；云南省各级受援归口部门会同援滇干部联络组（小组）对项目建设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、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、后续运维方案等内容进行验收，项目验收合格后，云南省各级受援部门组织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及时办理账务管理、资产移交及产权登记手续．接收单位要制定相应的后续管理办法，明确项目的后续运行管理方式，保证项目长期发挥效益；项目责任单位应按照精准扶贫档管理相关规定，在项目验收合格后2个月内完成项目资料整理，按项目申报层级分别交云南省各级受援归口部门归档．省财政厅和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组织抽查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 
2019年4月2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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